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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及时稳妥地做好重大紧急事件处置工作，做好重大紧急事件信息的报送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政府、国家药监局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紧急事件包括：局机关及直属各事业单位内发生的重大失火、失窃、治安等突发事件；涉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社会动态、群体上访事件；药品（含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重特大事故；假药致死人命案件；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的有关我区药品安全事件等。
第三条  重大紧急事件实行“首报事件、续报详情、终报结果”，报告的内容要简明扼要，表述准确：
（一）首报信息的内容包括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件可能造成的伤亡和影响情况等；
（二）续报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事发单位或事发地基本情况，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影响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请求事项和工作建议等，续报工作视情况可多次进行；
（三）终报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事件处置结束后对事件发生机理、处置救援过程、善后处理、舆情应对等方面的总结评估，并对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提出明确的整改措施。
第四条  发生在局机关及直属各事业单位内的重大紧急事件，即发即报，必须在30分钟内向局综合处电话报告，1小时内书面报告，并跟踪掌握事态的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续报，直至事件处理完毕。
第五条  报告重大紧急事件可用电话、传真等方式报送，特别重大的紧急情况要边处理边报告。涉密信息的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区局综合处在接到报告后第一时间报告局领导，并视情按规定及时上报国家药监局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或通报自治区有关部门（单位），亟需报告的必须在接报2小时内报出。
第七条  凡发生重大紧急事件，各处室、各单位应及时准确上报，不得漏报、迟报和瞒报。处室（单位）负责同志要保证报告渠道的畅通，不得干预和限制有关单位、人员及时如实地报告，更不能压住不报，对迟报、漏报、借故缓报、瞒报影响及时妥善处理重大紧急事件造成损失或影响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追究责任。
第八条  各处室、各单位要注重从互联网等新媒体报道中获取有关突发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信息，对其中反映的重要情况及时核实，视情报告。
第九条  严格落实节假日或重大紧急事件发生期间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遇有重大紧急事件及时报告带班局领导。值班期间，不得占用值班电话办理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确保值班电话的通畅。
第十条  本规定由局综合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